附件10 
 换届承诺书
本社会团体根据于   年   月   日经玉溪市民政局登记成立。本届任期始于   年   月   日，止于   年   月  

 日。本社会团体承诺将在2018年   月前完成换届。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
社会组织盖章：






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备注：1、《云南省社会团体章程示范文本》第十六条：会员大会(或会员代表大会)每届X年(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每届最长不超过4年)。因特殊情况需提前或延期换届的，须由理事会表决通过，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并经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批准同意。但延期换届最长不超过1年。 

      2、《云南省社会团体章程示范文本》第二十六条：本团体理事长(会长)、副理事长(副会长)、秘书长任期)x年（）。〔正理事长(会长)、副理事长(副会长)、秘书长任期最长不得超过两届〕因特殊情况需延长任期的，须经会员大会(或会员代表大会)2／3以上会员(或会员代表)表决通过，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并经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批准同意后方可任职。
